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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中国银保监会下发的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
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[2019]3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中意财险对以下关联交易予以披露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，经董事会批

准，公司 2020 年预计保费收入为 103,426 万元，其中，预计承

保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险业务收入 32,406

万元，占比 31%。 

2020 年 1-3 月，公司承保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及其

下属子公司的企业财产险、责任险、货物运输险、能源保险等，

公司与作为中方股东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

司发生保险业务收入 12,990万元，累计交易额（保险业务收入）

达到 3000万元以上，且占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 1%以上。 

定价政策为：根据以往费率水平及实际风险状况、结合国际

再保市场费率确定，或根据项目风险情况、结合市场费率水平协

商谈判后确定。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出于经营需要，属于正

常的商业交易行为。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，

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



联方的利益的情况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

形成重大依赖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，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、未

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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